《XXX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意见汇总处理表

	序号
	章条编号
	意见内容
	提出单位
	联系人及手机号
	联系人邮箱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【注】如有意见建议，请于2026年5月31日前将意见通过全国数标委官网（www.tc609.org.cn，首页—国家标准/指导性技术文件计划—正在征求意见）【推荐】或邮箱tc609@cesi.cn反馈至全国数标委秘书处。

